
执行异议申请书 

异议申请人：罗京，女，1990 年 3 月 5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330106199003050021，住址：上海市长宁区水城路 450 弄 6 号 104

室。 

申请执行人：吴世海，男，1989 年 10 月 16 日出生，汉族，住广东

省中山市民众镇新平四行政村卢四倾路 90 号，公民身份号码：

442000198910162616。 

被执行人： 欧宇轩，男，1995 年 11 月 30 日出生，汉族，朱广东

省中山市民众镇新马路 18 号，公民身份号码：

442000199511302671。 

 

异议请求： 

1、依法撤销（2023）粤 2071 执恢 2615 号案对位于广东省中山

市民众镇孖宝路的土地使用权[不动产权号：中府国用（2013）第易

0800477 号]下简称案涉土地的拍卖。 

2、将拍卖款 1869800 元退还给异议申请人。 

 

事实和理由： 

异议申请人认为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23）粤 2071 执恢

2615 号执行案的拍卖行为存在错误并损害了异议申请人的合法权

益，应予撤销。理由如下： 



一、拍卖公告中设置买方承担一切税负的条件，违反了法律规

定并损害了异议申请人的利益，应予撤销拍卖。 

（一）2017 年 1 月 1 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

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明确规定因司法拍卖产生的税费由法

律规定的相应税负主体承担 

自 2017 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明确规定网络司法拍卖形成的税

费由法律规定的相应主体承担，本案执行法院要求买方“包税”的

拍卖公告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并严重损害了异议申请人的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2016〕18 号)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该解释的第三十条明确

规定:"因网络司法拍卖本身形成的税费，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由相应主体承担。”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

行条例》第二条规定，“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

附着物（以下简称转让房地产）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为土地

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土

地增值税。”因此，在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交易中，卖方为土地增值

税的纳税义务人，在本次拍卖中被执行人欧宇轩作为卖方应当承担

土地增值税等卖方税费，执行法院要求买方“包税”的行为违反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

十条，并严重损害了异议申请人的合法权利。 



（二）2022 年 5 月国家税务总局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

一步规范网络司法拍卖房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再次重申了“严格

禁止在拍卖公告中要求买受人概括承担全部税费”的要求 

在 2022 年 5 月国家税务总局和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明传通知的方

式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司法拍卖房产有关问题的通知》(法明

传〔2022〕297 号)，通知的第三条明确提出，切实将交易税费依法

各自承担落实到位，禁止在拍卖公告中载明“当次交易税费由买受

人概括承担”，由此再次重申了“严格禁止在拍卖公告中要求买受

人概括承担全部税费”的要求。 

（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土地增值税等卖方税费应该由被执

行人承担，拍卖公告中设置买方承担一切税负的条件，违反了法律

规定并损害了竞买人的利益，异议申请人有权要求撤销拍卖 

执行法院要求买方承担交易一切税费的做法已经为上位法所明

确禁止。因此，该次拍卖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网络司法拍卖房

产的规定，并严重损害了异议申请人的合法权利，异议申请人有权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一条第（六）款1要求撤销拍卖，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异

议请求撤销网络司法拍卖，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一）由于拍卖财产的文字说明、

视频或者照片展示以及瑕疵说明严重失实，致使买受人产生重大误解，购买目的无法实现的，但拍卖时的

技术水平不能发现或者已经就相关瑕疵以及责任承担予以公示说明的除外； （二）由于系统故障、病毒

入侵、黑客攻击、数据错误等原因致使拍卖结果错误，严重损害当事人或者其他竞买人利益的；（三）竞

买人之间，竞买人与网络司法拍卖服务提供者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当事人或者其他竞买人利益的；（四）

买受人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竞买资格的；（五）违法限制竞买人参加竞买或者对享有

同等权利的竞买人规定不同竞买条件的；（六）其他严重违反网络司法拍卖程序且损害当事人或者竞买人

利益的情形。 



二、本案中因拍卖公告及评估报告的瑕疵说明导致异议申请人

对应承担的税费形成重大误解，土地增值税金额严重超出合理预

期，显失公平，撤销拍卖可以最大限度的维护异议申请人的合法权

益。 

（一）拍卖公告中税费种类列举不明，未列明所有需要竞拍人

缴纳的税种，异议申请人在参与竞买前无其他合法渠道获知全部税

种的情况，只能凭经验参与购买导致重大误解 

据法拍公告原文：仅“过户及办证所产生的涉及转让双方的一

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经过近期异议申请人对其他拍卖公告的检索发现，其他拍卖公

告中的“包税”的一般表达为：办理过程中所涉及的买卖双方所需

承担的一切税、费和所需补交的相关税、费（包括但不限于所得

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契税、过户手续费、印花税、权证费、

水利基金费、出让金以及房产及土地交易中规定缴纳的各种费用）

及物管费、水、电等欠费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本案中，执行法院未依履行法定职责，切实查明并明确案涉土

地的全部税种并在拍卖公告中予以公示，仅“过户及办证所产生的

涉及转让双方的一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一句概况。异议申请

人并非税务方面的专业人士，对拍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税费不熟悉

也不知情。法拍公告中让竞拍人自行咨询税务局相关税费，实际操

作中行不通，竞拍人致电税务局得到的答复是税务局无法对具体项

目给出估算，只能给予大致公式自行计算，具体纳税金额需要提交

相关资料后才能计算。在无法通过拍卖公告了解具体税费金额的情

况下，异议申请人只能基于一般社会经验以及参考评估报告给出的



评估金额，决定先参与竞买。事后，在办理手续是，方知土增税税

额巨大。 

异议申请人认为，在拍卖公告未列明所有税种，且土增税税额

巨大，竞拍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土增税税费转嫁给异议申请人显

失公平。 

（二）对案涉土地的评估定价，未考虑实际的税费问题，导致

评估报告价格与实际价格出现偏离，使异议申请人产生重大误解 

拍卖公告中作为附件的评估报告是异议申请人评估意向竞买资

产的价值购买目的等的重要文件，其内容应当全面、准确，以反映

资产的真实价值。税费作为资产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

资产的实际价值和异议申请人的购买成本。因此在法拍评估报告中

列明税费是必要的。本案中，案涉土地的评估市场价为 254.4万

元，法院核定的起拍价为 178.08万元。但是如果加上税费 108万

（其中土增税 86万），那么案涉土地的实际价格已经远超过市场评

估价的 254万。本案评估报告没有明确未考虑税费对估值的影响，

异议申请人及其他异议申请人在阅读了此评估报告后，充分相信了

评估报告给出的市场参考价，却对巨额税费毫不知情。 

（三）评估报告披露的信息不完整，使异议申请人对评估价格

及所含税费产生重大误解 

根据异议申请人下载的报告明确，评估报告采取了“假设开发

法以及基准地价修正法”进行评估。 

在评估报告第 13页明确了两个评估法的具体流程： 



（1）假设开发法是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折现率

或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

成后价值和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折现到价值时点后相减，或将开发

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价 

值或价格的方法。 

（2）基准地价修正法是在政府或有关部门已公布基准地价的地

区，利用有关调整系数对 估价对象宗地所在位置的基准地价进行调

整后得到估价对象宗地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根据房地产估价师《理论与方法》假设开发法的定义，使用该

方法来评估需要考虑税费，该方法最基本的公式为：待开发不动产

的价值=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价值-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利息-销售费

用-开发商利润-购买待开发不动产应负担的税费。如评估对象为毛

地，则计算公式为：毛地价值=开发成熟后的熟地价值-毛地取得的

税费-由毛地开发成熟地的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投资利息-销售

税费-开发利润。如果因为评估公司自己的原因没有考虑到税费，则

需要特别注明该评估结果没有考虑税费。但在本案的评估报告中没

有特别说明，异议申请人有理由相信评估报告形成过程已经考虑了

税费问题。 

评估报告第 13页第十条：详细情况请参见“土地使用权评估明

细表”。 但是异议申请人得到的评估报告并不完整，原文提到的

“土地使用权评估明细表”并没有出现在评估报告中。异议申请人

自然也无法看到评估报告计算土地价值的完整公式。由于评估报告



披露的信息不全，异议申请人只能凭一般社会经验认为评估报告遵

循了假设开发法以及基准地价修正法的一般计算原则，最终的评估

结果已经把税费考虑进去了。 

（四）异议申请人在整个参与拍卖的过程中已经尽到最大合理

注意义务且不存在任何主观过错，但却遭受重大损失，合法权益理

应得到维护 

如前所述，拍卖公告及评估报告没有提及土增税，且无任何风

险提示此土地涉及高额税费，实际产生的税费远超异议申请人及一

般自然人的认知。异议申请人在参与拍卖前已经尽到了应尽的合理

注意义务。异议申请人竞买成功持相关资料前往税务部门核算应缴

纳的税款时，单单土地增值税这一项（虽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异议

申请人缴纳，但法律规定明确应该由卖方承担）就已经高达 86万元

（接近成交价 1869800 元的二分之一），加上法律规定应由买方支

付的税费后税费总额高达 108万元，已经超过成交价的二分之一。 

执行法院的瑕疵说明以及税务机关的含糊回复导致异议申请人

无法且根本不可能预料到税费总额竟会超过成交价的一半，造成异

议申请人对税费金额产生了重大误解。因此，异议申请人有权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

十一条第（一）款要求撤销拍卖，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如此高额的土地增值税，依法本应由卖方也就是被执行人承

担，但由于执行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明确过户应交税金及所



需费用均由异议申请人承担，税务部门要求异议申请人承担否则不

予办理，异议申请人不得不为此额外背负更加沉重的负担。 

本案中，即便执行法院认为自己的行为合法合理，但客观上也

造成了实际情况远超异议申请人预期、显失公平的不利局面，对异

议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侵害。对此，应通过撤销拍卖，明确公

示异议申请人应当承担的所有税费的金额后重新拍卖的方式予以纠

正。 

综上，异议申请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申请执

行异议，恳请贵院纠正执行行为错误，支持异议申请人的请求，切

实保护异议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异议申请人： 

                                      年   月   日 

 

 

 

 

 

 

 

 



证据目录 
罗京申请执行异议一案 

序

号 

证据名称 证明目的 页

码 

1 阿里司法拍卖网页

截图 

广东省中山市民众镇孖宝路的土地使用权[不

动产权号：中府国用（2013）第易 0800477

号]（简称案涉土地）拍卖的成交时间是 2024

年 5 月 17 日。 

 

2 竞买记录截图、网

络竞价成功确认书 

 

1、异议申请人通过竞买号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在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

展的“案涉土地使用权”项目公开竞价中，

以最高应价 1869800 元胜出。 

 

3 涉案土地在阿里司

法拍卖网页拍卖公

告截图 

拍卖公告明确，案涉土地拍卖成交后所产生

的一切税负，均由买方承担。 

 

4 国家税务总局中山

市税务局民众税务

分局告知书 

异议申请人在竞买成功后，曾与税务部门协

商处理，但税务部门坚持认为依据《执行裁

定书》本应由卖方承担的税种（包括土地增

值税）也须异议申请人承担。 

 

5 保证金、尾款 

支付凭证 

异议申请人按照法院拍卖程序要求，在规定

的时间缴纳了保证金和拍卖尾款至法院指定

账户。 

 

6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

院（2023）粤 2071

执恢 2615 号协助执

行通知书 

 

通知书、裁定书也仅仅是笼统的说明案涉土

地的使用权过户应交税金及所需费用均由异

议申请人承担。 

 

7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

院（2023）粤 2071

执恢 2615 号之二执

行裁定书 

 

 

 

提交人： 

代理人： 

时间：  年  月  日  


